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  文件

中共河北省委党  校

冀校发[2011] 3号

关于省委党校2011年春季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省直有关单位党委（党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和省委七届六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经研究确定，2011年上半年省委党校举办进修班、专题研讨班、培训班三类班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班次

1、进修一班（市厅级领导干部进修班）
招生对象为设区市和省直单位的厅级领导干部、省委管理的高等院校领导干部、省委和省国资委管理的企业领导人员、省军区师级干部。学制2个月，招收学员50名（名额分配附后）。
学习内容与目的：以学习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强化党性修养为基础，以省委七届六次全会精神为主要内容，围绕我省十二五规划目标和发展战略，重点研讨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我省科学发展和富民强省等带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通过学习进修，使学员政策理论素质和战略思维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学习时间：2011年3月1日至4月29日，2月28日报到。

2、进修二班A班（县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  
招生对象为设区市的市直单位局长。学制2个月，招收学员50名（名额分配附后）。

学习内容与目的：以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党性教育为基础，围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我省十二五规划目标，重点学习研讨加强党的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提高行政能力等方面的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学习进修，进一步提高学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依法行政的能力。

学习时间：2011年5月4日至6月30日，5月3日报到。

3、进修二班B班（县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

招生对象为省直单位正处级领导干部、省委管理的高等院校中层正职、省委和省国资委管理企业的中层正职和省军区系统团职干部。举办2期，学制2个月，每期招收学员50名（名额分配附后）。
学习内容与目的：以学习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党性教育为基础，重点研讨当前我省转变发展方式、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等科学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强化现代化必备新知识、领导科学与管理知识的学习。通过学习进修，使学员进一步更新知识，拓宽视野，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学习时间：

第1期：2011年3月1日至4月29日，2月28日报到。

第2期：2011年5月4日至6月30日，5月3日报到。
4、加快河北发展与转型专题研讨班

招生对象为省直有关厅局处长，设区市市直单位局长、省委管理的高等院校中层正职、省委和省国资委管理企业的中层正职。举办2期，学制2周，每期招收学员40名（名额分配附后）。

学习内容与目的：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省委七届六次全会精神，深刻领会、理解中央和省委十二五重大战略部署，重点围绕加快河北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提升传统产业、构建现代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研讨。通过学习研讨，统一思想认识，提高实现十二五发展目标的领导能力。

学习时间：

第1期：2011年3月1日至11日，2月28日报到。

第2期：2011年3月15日至25日，3月14日报到。

5、应急能力建设和媒体应对专题研讨班

招生对象第一期为省委管理的高等院校领导干部（副厅级）；第二期为省委管理的高等院校中层正职（正处级）。学制2周，每期招收学员40名（名额分配附后）。

学习内容与目的：重点学习《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媒体应对知识，研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应急管理预案体系、组织体系、保障体系、科技支撑体系、法制体系和运行机制建设等难点问题。通过学习研讨，提高学员思想认识和预防与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学习时间：

第1期：2011年3月1日至11日，2月28日报到。

第2期：2011年3月15日至25日，3月14日报到。

6、深化党史研究  加强党的建设专题研讨班

招生对象为省委管理的高等院校研究党史、党建的专家教授，省委党史研究室正处级干部、省社会科学院专家，设区市党史研究室主任、市社会科学院专家。学制2周，招收学员40名（名额分配附后）。

学习内容与目的：结合纪念建党90周年，重点学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通过学习研讨，深化党史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党建规律，树立科学执政理念，不断推动和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提高党建的科学化水平。

学习时间：2011年4月12日至22日，4月11日报到。

7、党校系统教学管理工作培训班

招生对象为设区市市委党校教学管理工作人员。学制2周，招收学员40名（名额分配附后）。

学习内容与目的：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省委七届六次全会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和《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精神，探讨党校教学管理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交流教学管理工作的新经验新方法。通过学习交流，提高教学管理能力和水平。

学习时间：2011年5月4日至14日，5月3日报到。

二、学员选调工作和注意事项

各市委组织部负责抽调各设区市参加学习的学员；各厅局组织人事部门负责抽调省直单位参加学习的学员；省委教育工委负责抽调省委管理高等院校参加学习的学员；省国资委负责抽调省国资委管理企业参加学习的学员；省军区政治部负责抽调省军区系统参加学习的学员。

参加各班次的学员在入学报到前要针对参加班次的相关专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在校学习期间进行研讨交流。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招生条件选调学员，对参加培训的人员进行统筹安排，落实到人，及时通知学员按照入学须知做好准备，并可到省委党校干部学习网（http://www.hebdx.com）进行下载查看。各单位于2月15日前将3月开学班次的学员名单（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学历、单位、职务、参加班次及联系方式）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报省委党校教务处，其他班次学员名单开班前1个月报省委党校教务处。抽调学员如有不符合入学条件者，省委党校将及时通知有关单位做出调整，凡未通知调换者，即可通知学员作好入学准备，并在开学前一天报到。

学员要按时报到。因故不能报到者，由派出单位组织（干部）部门向省委组织部请假。各班次学员无故不报到逾期两天以上者，派出单位要书面说明情况，提出补救措施，并取消该学员参加该期学习资格。学员在校学习期间不再承担本单位工作、参加会议、出国考察等任务，无特殊情况不准请假。对各单位参加学习的情况，省委组织部和省委党校实行定期通报制度。

省委组织部干部培训处联系电话：

0311—87907358

省委党校联系电话：

0311—85932996、85932986（传真）

电子邮箱（E-mail）:hebdxbm@126.com

附：省委党校2011年春季招生名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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